
個資安全事故之通報程序 

 

 

 

 

1.1 接獲投訴、發現個資安全事故

已 發生或可能發生時，立即檢視

重大 性並於當日通報個資委員會 

全校所有同仁 

 

1.2 儘速協助知會相關處理部門

(如：圖資中心)，進行處理 

通報人員 

 

1.3 將通報內容及初步處理狀況記

錄於「個資安全事故紀錄單」，呈

送部門主管簽核 

通報人員、單位主管 

 

1.4「個資安全事故紀錄單」送部

門 主管簽核後，由個資委員會保

存 

個資委員會 

 

 

 

 

 

 

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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